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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工程校发〔2024〕101 号

关于印发《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经费支出审批办
法（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经费支出审批办法（修订）》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经费支出审批办法（修订）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2024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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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经费支出审批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经费管理，规范经济行为，明确经费支

出审批权限和责任，防范管控风险。根据《高等学校财务制

度》，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权责结合原则，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

为便于工作，部门行政负责人可酌情对自己分管部门经费设

定审批权限，并报财务处备案执行。部门内部授权产生责任由授

权人承担。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及投资成立的附属

单位、黑龙江东亚学团职业高级中学和黑龙江东亚学团高级技工

学校。

第二章 审批权限

第四条 经费审批人在规定的审批权限内对经费支出的真实

性、合法性、效益性负责。具体审批权限如下表。

（一）预算内日常经费审批

单位 单笔业务金额 审批人

办学单位

专业六项经费
0.5 万元以下

（含 0.5 万元）
专业负责人

0.5 万元-2 万元（含 2万元） 部门行政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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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元-10 万元（含 10 万元） 分管校领导

10 万元以上 常务副院长

其他部门

1万元以下（含 1万元） 部门行政负责人

1万元-5 万元（含 5万元） 分管校领导

5万元以上 常务副院长

独立核算单位
10 万元以下（含 10 万元） 合同签定人

10 万元以上 总会计师、分管校领导

注：1.独立核算单位包括：齐工产教集团、学校托管单位。

2.办学单位校级领导按分管事项确定审批权限,具体如下：

（1）教学方面的日常支出由分管教学校领导审批;

（2）学生管理方面的日常支出由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审批;

（3）日常工作支出由联系校领导审批。

3.专业六项经费包括：会议费、专业建设经费、教学改革经费、教师培训进修经费、

实验经费及实习经费。

4.预算内聘请校外专家指导劳务费审批权限：由常务副院长审批。

（二）预算内购置设备审批

1.招标采购（不含联合招标），部门行政负责人签字，经资产处处长验收确认无误

后，财务处报销；

2.自行采购，部门行政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无误，财务处报销。

（三）预算外支出

1.大学预算外支出由院长或理事长审批；

2.独立核算单位设备购置：一次购入金额 5万元以下（含 5万元）支出由合同签定人

审批，设备单价超过 1万元或批量购置设备超过 5万元支出由主管校领导审批；

3.大学及齐工产教集团对外投资支出由校理事会审批。

（四）借款审批

项 目 金 额 审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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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借现金

部门累计 5万元以下（含 5万元） 部门行政负责人或合同签定人

部门累计 5万元至 10 万元（含 10 万元） 总会计师、常务副院长

部门累计 10 万元以上 院长

转账借款

部门累计 10 万元以下（含 10 万元） 部门行政负责人或合同签定人

部门累计 10 万元至 50 万元（含 50 万元） 总会计师、常务副院长

部门累计 50 万元以上 院长

其他借款 理事长

（五）其他经费审批

项目 审批人

专项经费 分管校领导

其中：基建专项 总会计师、院长

投标保证金 资产管理处处长

合同履约保证金及

货款业务

1.联合招标：资产管理处处长

2.非联合招标：部门行政负责人

第三章 其他事项规定

第五条 现金额度规定

按照国务院《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现金最高支付额度

1000 元。超过现金最高支付额度业务须通过银行对公转账结算，

特殊情况下由财务处负责人签批。

第六条 借款业务规定

（一）借款期限最长一个月。特殊情况可办理续借手续，但

续借次数不能超过 2 次。

（二）借款人所在部门行政负责人（或签批人）作为担保

人，并对坏账承担全额赔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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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理银行转账或预借现金业务的经办人，在借款期限

内还款。如在借款到期 10 个工作日后无正当理由不还款，财务

处将从借款人的工资中扣回借款。

第七条 转账业务规定

支票（电汇）付款业务应在审批单上写明收款单位名称及账

户信息，若无法确定收款单位名称，由签批人作为借款担保人，

并对坏账承担全额赔付责任。

第八条 遗失凭证报销规定

（一）火车、轮船、飞机票遗失

由本人写出说明，经费审批人确认签字。

（二）其他发票遗失办理

取得原丢失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并加盖开票单位发票专用章，

同时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存于我处”字样。

第九条 业务发生时间超过两月或跨年度，财务处原则上不

予报销。特殊情况由经办人写出书面说明，对于超过两月或跨年

度发票将按报销金额的 10%扣罚，最高不超过 1000 元。同时，跨

年度发票报销由总会计师审批后方可报销。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2022年7月13日印发的《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经费支出审批办法（

修订稿）的通知》（齐工程校发〔2022〕50号）文件同时废止。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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